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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民：论社会公正中的程序公正

    内容提要 

  所谓程序公正，是指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条例及其他政策时应遵循公正合理的程序（流程）安排。与“实质”公正相对应，程

序公正侧重于形式上的、“纯粹”规则意义上的公正。从一定意义上讲，程序公正更接近“应然”意义上的公正，而不是“实然”意义上

的公正。程序公正的基本特征有普惠性、公平对待、多方参与、公开性、科学性等。程序公正的意义在于：有助于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

利、有助于协调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有助于限制政府权力对于社会公正可能的不当干扰、有助于减少社会公正实现过程中的技术性失

误、有助于形成社会成员对社会的普遍认同和信任。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和基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实质公

正”和“程序公正”，两者缺一不可。从实质公正的角度看，社会公正是由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保证、机会平等、按

照贡献进行分配以及社会调剂（社会再分配）这样四项基本规则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除此之外，从程序、流程的角

度看，社会公正还包括程序公正。可以说，程序公正是实现实质公正的必要保证。没有程序公正，就不可能有实质公

正。  

    与“实质”（实际规则、实际效果、结果）公正相对应，程序公正侧重于形式上的、“纯粹”规则意义上的公正。

从一定意义上讲，程序公正更接近“应然”意义上的公正，而不是“实然”意义上的公正。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共同

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公正。  

    所谓程序公正，是指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条例及其他政策时应遵循公正合理的程序（流程）安排。换言之，法

律、法规、条例及其他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本身应当是公正合理的。程序公正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一，普惠

性。程序公正的基本宗旨在于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在于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是，每一个

社会成员、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尊严和利益都应当得到有效的维护，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尊严和利益的满足都不得以牺牲

其他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的尊严和利益为前提条件。其二，公平对待。程序公正中的公平对待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

层含义是，在处理同样的事情时，应当按照同一尺度一视同仁地进行；第二层含义是，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建立必

要的规则体系，使制定和实施政策的直接当事人不能将自己的利益倾向和偏好体现在相关的政策之中。简而言之，就

是不能“夹带私货”。其三，多方参与。在现代社会，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成员的参与意识得以普遍的形

成，他们有责任、有能力也有愿望参与重要社会事务的讨论和制定。因此，在制定法律和重要的公共政策时，应当也

必须让多方人员参与，尤其是要允许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参与和表达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维

护自己的利益。其四，公开性。信息占有的对称性对于程序公正整体是十分重要的，是程序公正的必要条件。同某项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相关的信息如果出现了不对称性的情形，即一方是对相关信息相对充足的占有，而另一方则是相关

信息的匮乏，那么，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就难以做到有效的参与，无法得到公平对待，进而程序公正也就无从谈起。

况且，一方通过垄断信息可以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进行种种舞弊活动，比如，可以通过信息的不对称对于其他

社会群体进行各种类型的欺骗和误导。因此，为了防止信息的不对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相关的信息向全社

会充分公开。其五，科学性。程序公正应当既是公正的，同时又应当是有效的、稳定的。因此，程序公正还包含着一

些技术方面的要求。这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相关信息的充分及准确。只有保证了相关信息的充分和准

确，才能使程序公正具有起码的事实依据。否则，程序公正问题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应当具有必要的评估机制和

修正机制。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多样性以及人们认识能力的种种局限，很多重要的政策需要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其公正程度也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这就需要对其实施的实际效果进行必不可少的评估，分析其不足之所在，尔后

经过必要的修正，从而达到一种相对公正和有效的状态。 
    程序公正对于确保社会公正理念最大限度的实现，对于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有着如下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程序公正有助于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社会成员的这种基本权利

不应因财富多寡以及诸如先天“身份”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国家有责任有义务保证社会成员的这种基本权利。而对于

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保证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实现。任何口头的承诺、习惯性的做法或是随机性的行为都无法有

效地保证人们的基本权利，反而会使人们基本权利的保证问题陷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在保证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制

度安排中，程序公正是一项重要的内容。通过公正的程序，人们既可以“预防”自身基本权利可能遇到的侵害，也可

以矫正或是补救自身基本权利已经受到的损害。还有一点不应忽略的是，当一个人对于社会或其他人构成侵害，并且

这种侵害超过了一定的“度”，因而必须受到惩处、必须被剥夺某种基本权利时，国家也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予以实

施，而不能随意地进行处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  

    程序公正有助于协调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社会的差异成分日益增多，社会利

益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特定要求必定会越来越明确和多样化，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在社会分化加深的同时，社会的整合程度也在不断提升，任何一个社会利益群体都越来越不可能脱离其他

的社会群体而独立地生存。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进行有效的社会

合作，以形成一种多赢的局面。因此，社会需要有一个能够对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各种要求进行协调和“仲裁”的机

制，而且这种机制必须是公平、公正的。程序公正实际上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包括边缘化的

社会群体在这里能够进行充分的表意和谈判，在遵循必要的和共同认可的公正规则和程序的前提下，形成相对来说能

够被社会各个利益群体接受的意见或做法。也许就某件事情来说，某个利益群体会明显地“获益”。然而，这种获益

是经过协商和协调的结果，是能够被其他利益群体接受的。而且，由于这种结果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所以也就意味

着其他利益群体可期望的未来的合理利益同样能够得到保证。由此可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程序公正能够有效地协

调复杂的社会利益结构，防止在社会经济资源方面占据优势的社会利益群体左右社会经济政策，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

的合作，提升社会整合程度。  

    程序公正有助于限制政府权力对于社会公正可能的不当干扰。本来，国家权力的主要功能在于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

益，促进社会的公共事业。国家权力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维护社会公正，消除不公正现象，并防止不公正现象的出

现。但是，有时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或者由于权力有时同自身的利益之间的边界不够清晰，因而在某些情况下政府

在制定或是实施有关公正政策时就会表现出一种特定的利益偏好。这就会造成十分有害的后果，直接损害社会公众的

利益。而程序公正可以在不小的程度上限制权力对于社会公正的干扰。一旦进入了程序公正的范围，那么，通过必要

的公众参与、专业咨询、分工、间隔、民主决策等等，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防止公

共权力与特定的利益群体相结合，并进而损害其他利益群体情形的发生。  

    程序公正有助于减少社会公正实现过程中的技术性失误。即便是人们在制定和实施法律和政策时能够本着社会公正

的基本理念，也只是结果公正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仍然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性。在程序公正当中，有不少

属于技术性、操作化的具体内容。这部分内容同样是十分重要的。若缺少这部分内容，那么程序公正仍然是不完整

的，随意的、盲目的决策仍然难以避免，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仍然会陷入一种低效或是无效的状态，严重者甚至会造成

一种负面的社会效应。同传统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现代社会，社会的构成成分越来越纷繁多样，社会的各种环

节越来越复杂。一种社会现象的相关事物越来越多，一个社会群体在公正对待方面所涉及的信息量往往是很大的。这

就对程序公正提出了很高的技术性要求。比如，相关信息的充分收集、整理和公开，相关政策实施的信息反馈及修正

机制，某项资源公平分配额度或损失补偿份额的测算等等技术性的工作，对于完整的程序公正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分。显然，完整的程序公正可以通过准确性、公开性等基本的要求，减少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技术性失误，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结果的公正。  

    程序公正有助于形成社会成员对社会的普遍认同和信任。实际上，程序公正还承载着社会成员对于公正的一种期

望。程序公正是要保证社会公正实现的最大概率。程序公正虽然不能保证每一项具体结果都是公正的，但是能保证大

多数结果是公正的，而且还可以为纠正少数的不公现象留有余地。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对于程序公正的看重并不亚

于结果公正（实质公正）。只有具备程序公正，人们才会普遍感到整个社会的公正是可能之事。再者，由于程序公正

能够实现社会成员的充分表意，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一些社会成员的不满，减少一些可能的社会纠纷。因此，

一旦程序公正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社会成员就易于对社会采取一种普遍认同的态度，形成一种普遍的信

任。这种认同和信任有助于减少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抵触，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进而有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

健康发展。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07/03/content_63199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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